山东第二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定向培养协议书
甲方（接受培养单位）：  山东第二医科大学  

乙方（定向培养单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丙方（录 取 考 生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根据有关定向培养硕士研究生相关规定，经协商，甲、乙、丙三方达成如下协议：

甲方应乙方委托，同意接收丙方为甲方        专业       （全日制/
非全日制）定向培养硕士研究生，基本学制三年，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培养和管理。
2.丙方在甲方学习期间，由甲方按各项规章制度进行管理，如违反法律法规和甲方规章制度，甲方有权依法依规对丙方作出处理。如出现退学、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等不能继续完成学业的情形，自甲方通知乙方之日起，甲方不再承担对丙方的管理职责。

3.丙方须按时向甲方缴纳学费及其他规定费用。

4.丙方入学后，乙方              （继续发放或停止发放）丙方工资待遇，丙方的人事关系（含人事档案）、医疗、保险、福利等待遇仍由乙方负责。

5.丙方在学期间，按甲方的培养方案进行学习，甲方做好丙方在校期间的培养、管理及学位授予工作，保证培养质量。

6.丙方在学期间，若需升学、出国，必须经乙方人事部门同意并出具相应证明，方可办理有关手续。丙方毕业时，甲方将其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发放给丙方，将丙方在学期间档案材料邮寄给乙方。

7.本协议未规定之其他要求按甲方        （全日制/非全日制）非定向硕士生要求执行。

8.本协议有效期为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至丙方毕业之日，或者甲方通知乙方关于丙方退学、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等不能继续完成学业的情形之日止。

9.本协议一式五份，甲、乙、丙三方签字（甲、乙双方加盖公章）后生效。甲方执三份，乙、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10.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三方协商解决。
11.因本协议发生的争议，三方友好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由潍坊仲裁委员会仲裁。

甲方：山东第二医科大学             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丙方（签字）：
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: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

联系部门：研究生处（学科建设处）   联系部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0536-8462341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